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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北京国华置业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

披露文件以及北京国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北京国华置业有限公司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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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北京国华置业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

16国华01，本期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简称  16 国华 01 

债券名称  北京国华置业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6】597 号、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3+2）  

发行规模  15 亿元  

债券利率  4.25% 

计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7 年 9 月 14 日  

2018 年 9 月 14 日  

2019 年 9 月 14 日  

2020 年 9 月 14 日（如有） 

2021 年 9 月 14 日（如有）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AA、债项：AA 

跟踪评级情况 
2018 年 6 月，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披露了跟踪评级

报告，发行人主体 AA 级别，评级展望为稳定，债项 AA 级别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

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2017 年以来，房地产行业调控继续深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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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政策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基调，地方以城市群为调控场，

从传统的需求端调整向供给侧增加进行转变，限购限贷限售叠加土拍收紧，供应

结构优化，调控效果逐步显现。同时短期调控与长效机制的衔接更为紧密，大力

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深化发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在控制房价水平的同时，

完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构建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制度，推动长效机制的建立健

全。 

发行人是国内最高端建筑综合体品牌——华贸中心的发展商。作为中国高端

地产领军企业，开创了主流地产模式，享有来自政府部门、主流媒体 200 余项荣

誉，成为业界标杆。发行人连续 10 年蝉联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银行及新华社联合推选的“北京地

产资信 20 强”称号。持有北京华贸中心、北京华贸城和惠州华贸天地等优质物

业。与多家跨国公司进行长期战略合作。开发、建设超大型城市建筑综合体、旅

游度假综合体、大都会生活综合体的经验，统筹规划设计、开发建设和招商经营

一体化安排的主流地产模式，整合国际一流团队的资源与能力。 

2018 年度，发行人继续保持稳定经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4,704.25 万元，

利润总额 89,346.66 万元，净利润 77,769.70 万元。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8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2,161,935.0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11,217.4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50,717.6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0.65%。2018

年度，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4,704.25 万元，利润总额 89,346.66 万元，净利润

77,769.7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2,451.92 万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末  2017 年度 /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1,470,528.52 1,710,310.47 -14.02% 

非流动资产合计 691,406.49 448,970.22 54.00% 

资产总计  2,161,935.01 2,159,280.69 0.12% 

流动负债合计 889,256.22 742,578.93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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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421,961.18 442,787.17 -4.70% 

负债合计  1,311,217.41 1,185,366.10 10.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850,717.61 973,914.58 -12.65% 

营业收入  174,704.25 247,034.98 -29.28% 

营业利润  87,970.15 384,592.26 -77.13% 

利润总额  89,346.66 389,957.51 -77.09% 

净利润  77,769.70 362,022.93 -7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451.92 215,121.04 -57.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066.23 -224,752.04 -156.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123.44 -150,831.30 63.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605.28 -160,462.30 -84.04%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发行，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募集资金

用于发行人和下属子公司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截至 2018 年末，“16 国华 01”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均用于发行人和下属子公司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9月 14 日发行，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签订了《关于北京国华置业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2018 年度，发行人经营状况稳健、盈利状况较好，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4,704.25 万元，利润总额 89,346.66 万元，净利润 77,769.70 万元。此外，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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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发行人以自持投资性房地产为抵押物进行的 CMBS 融资，融资额度 51

亿元，用于替换相同抵押物上现有经营性物业贷款 21.03 亿元，剩余款项主要用

于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和偿还到期债务等。上述情况有效保障了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本期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

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发行人财务管理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

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

息的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

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

排。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

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4、严格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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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

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详见“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中“（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了发行人财务管理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

了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

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

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

排。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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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

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4）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遵循了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

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2018 年，发行人已按时偿付了本

期债券利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6 年 9月 14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

续期限内每年的 9 月 14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9

月 1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

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

每年的 9 月 1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提前掌握公司债券利息偿

付的资金安排，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按时完成利息偿付。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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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操作规范，在公司债存续期（本期公司债发行日至到期兑付日止）内，上海

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对其进行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发行人年度报告披

露后2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是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在发行人所提供的跟踪评级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评级判断。 

在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将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程序，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承诺及时告

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相应事项并提供相应资料。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

行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出具5个工作日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

公司将把跟踪评级报告发送至发行人，并同时发送至交易所网站公告，且交易所

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将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将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监管的要求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的业务操作规范，采取公告延迟披露跟踪评级报告，或暂停评级、终止评级等

评级行动。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披露了跟踪评级报

告【新世纪跟踪（2018）100546】。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项信用等级为AA。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中介机构变更重大事项，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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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介机构发生变更 

（一）基本情况 

发行人改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2017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通过重大事项排查获知该事项，及时展开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

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中介机构发生变更，并督促发行人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于2018年4月2日披露了临时公告。受托管理人于2018年4月4日披露了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华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月    日  

 


